
法規名稱：(廢)交通部郵政總局辦事細則

廢止日期：民國 92 年 01 月 16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細則依交通部郵政總局 (以下簡稱本局) 組織法第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局處理事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細則之規定。
 

   第 二 章 職掌
 

第 3 條
 

視察長承局長、副局長之命，指揮、監督視察、副視察、稽核、副稽核及

各區管理局視察人員負責查視郵政各級機構。其辦公處所稱視察室，職掌

如左：

一、財務管理之查核事項。

二、郵政業務之查核事項。

三、儲金、劃撥、匯兌、壽險業務之查核事項。

四、人事管理之調查、建議事項。

五、事務管理之查核事項。

六、郵件運輸之查核事項。

七、房地產業、器材設備、工具物料管理、使用及存量之查核事項。

八、郵政車船、載運郵件及其工作人員之查核事項。

九、各項專案之查辦事項。

十、視察人員之甄選、訓練事項。

十一、私運郵件之調查、處理事項。

十二、郵件夾寄違禁品之協助查緝及處理事項。

十三、郵件遺失損毀之處理事項。

十四、各單位與外界接洽事件之協助處理事項。

十五、其他有關視察及稽核事項。
 

第 4 條
 

主任秘書、秘書之辦公處所稱秘書室，職掌如左：

一、判行文稿之初閱事項。

二、本局機要文電之繕發及管理事項。

三、郵政分層負責制度之規劃實施事項。

四、郵政各機構組織及辦事細則之審議事項。

五、郵政法規適用疑義之研釋事項。

六、局務會報及業務檢討會議之議程編擬及紀錄整理事項。

七、本局工作簡報之編擬及審閱事項。

八、訴願、復審及法律案件之研議事項。

九、國家賠償案件之處理及研議事項。

十、聘請法律顧問之處理事項。

十一、郵政大事記之編撰事項。

十二、各單位間之協調及聯繫事項。



十三、局長副局長交辦事項。
 

第 5 條
 

業務處職掌如左：

一、郵政業務之興革改進及推展事項。

二、郵政儲金、劃撥、匯兌、簡易人壽保險等業務經營政策之審議事項。

三、國內郵件及相關業務費率之擬訂核議事項。

四、郵政局所之增設、裁減及變更事項。

五、國內郵件運輸之規劃事項。

六、郵件運輸工具區管理局及所轄各局公務車輛之購置、配發、使用及管

    理之審核事項。

七、臨時戳、癸字戳及宣傳戳之設計審核事項。

八、郵政業務規章之撰擬、修訂、審議及解釋擬議事項。

九、其他有關郵政業務之處理事項。
 

第 6 條
 

聯郵處職掌如左：

一、國際郵件業務之規劃及推進事項。

二、國際郵件運輸之規劃事項。

三、國際郵件資費之擬訂事項。

四、國際郵件雙邊或多邊協定之商訂事項。

五、國際郵件運費、轉運費、寄達費及分攤費之稽核結算事項。

六、國際郵政會議之參加或主辦事項。

七、國際郵盟出版物及文獻史料之處理事項。

八、國際郵務章約及細則之翻譯、出版事項。

九、國際郵件之查詢及補償事項。

十、其他有關國際郵件業務之處理事項。
 

第 7 條
 

供應處職掌如左：

一、郵票、明信片、特製信封及郵簡之設計、印製、驗收、儲存、分發及

    訂價事項。

二、郵用器具、物料之選購、核發及管理事項。

三、編撰、印發新郵預告、集郵報導事項。

四、郵用文具單冊、表報之採購、印製、儲存、分發事項。

五、郵政書刊、地圖及其他出版物之印製、定價及發售及保管事項。

六、郵戳之鐫發事項。

七、紀念戳及風景戳之設計、審核事項。

八、區局廢舊物料之驗收、改造及處理事項。

九、其他有關物料、器材、郵政票品之採購、供應處理事項。
 

第 8 條
 

集郵處職掌如左：

一、國內外集郵業務之規劃推展及改進事項。

二、集郵票品之委託外銷事項。

三、函購集郵票品之辦理事項。

四、集郵票品展覽及備展品保管事項。

五、各國郵政發行郵票、明信片等樣張之交換及保管事項。

六、集郵票品之請領、接收、保管、配發及登帳統計事項。



七、集郵資料及刊物等之編訂印發事項。

八、集郵業務查詢申訴之處理事項。

九、其他有關集郵事項。
 

第 9 條
 

技術處職掌如左：

一、郵政機械設備之規劃、推行及管理事項。

二、郵用機具設備規格之釐訂事項。

三、郵局裝設機械工程之設計及施工之督導事項。

四、郵局局屋建築工程設計之審核及施工之督導事項。

五、郵用房地購置及租借案件之審核事項。

六、房地產權資料之保管事項。

七、其他有關郵用機械及局屋建築之技術事項。
 

第 10 條
 

總務處職掌如左：

一、文件之收發、登記、分辦、繕校及檔案保管事項。

二、印信典守事項。

三、局屋環境保護、清潔衛生及防護團之組訓、督導、管理及考核事項。

四、公共關係、為民服務、業務報導、新聞聯繫、民意測驗及來賓接待事

    項。

五、本局及所屬機構局屋安全防護、警衛及值夜事項。

六、本局經費收支、現金出納及其帳冊保管事項。

七、本局局屋傢俱之租賃、購置、修繕及管理事項。

八、本局文具單冊及零星物品之購領、保管及分發事項。

九、本局公務車輛管理調度事項。

十、本局會議場所佈置事項。

十一、其他不屬於各單位職掌事項。
 

第 11 條
 

人事處職掌如左：

一、郵政人事制度之規劃及改進事項。

二、人事規章之研擬及審核事項。

三、組織編制、預算員額之審核、編報事項。

四、郵政人員之考試、甄選及分發事項。

五、郵政人員之任免、調遷、升資、退休、撫卹事項。

六、郵政人員之薪給待遇及考勤差假事項。

七、郵政人員之考成、獎懲、表彰事項。

八、郵政人員之訓練進修、考察觀摩之協調辦理事項。

九、人事資料登記、管理及資歷證明核發事項。

十、人力規劃、人才儲備及其運用事項。

十一、公保、勞保及健保事項。

十二、職工福利、互助、體育、康樂之規劃、輔導事項。

十三、人事革新事項。

十四、其他有關人事業務事項。
 

第 11-1 條
 

政風處職掌如左：

一、政風法令之擬 (修) 訂事項。



二、政風法令之宣導事項。

三、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發掘及處理檢舉事項。

四、政風興革建議事項。

五、政風人員考核獎懲建議事項。

六、公務機密維護事項。

七、政風工作年度計畫之策劃、擬訂、預算編列及推動執行事項。

八、預防危害或破壞事項。

九、協助處理陳情請願事項。

十、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及審查事項。

十一、政風機構組織及政風人員管理事項。

十二、機關首長或上級政風機構交辦事項。

十三、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第 12 條
 

會計處職掌如左：

一、郵政事業預算、決算之研究、分析、編審事項。

二、郵政事業預算執行及資金營運之督導事項。

三、郵政會計財務制度各項會計事務處理程序之擬辦修訂及核議事項。

四、郵政帳目之審核登記及會計財務報表之編報事項。

五、財務收支之稽核及債權債務之登記檢查事項。

六、郵政財產帳目、折舊攤提及價值重估之處理以及郵政財產保養檢修、

    報廢換新之會核事項。

七、營繕工程及購置、定置、變賣財物案件之審核事項。

八、本局庫存現金、票券及銀行存款之檢查事項。

九、郵資計算公式及郵政成本調查之研議辦理事項。

十、郵政統計資料之蒐集、編纂、審核、分析、報告事項。

十一、會計單位之設置及各級會計人員任免、異動、考核獎懲登記等研議

      辦理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會計財務及統計事項。
 

第 13 條
 

本局各處室分科職掌及工作員額於各主管管理說明書訂定之。
 

   第 三 章 分層負責
 

第 14 條
 

本局公務權責分為二層，局長副局長為第一層，各處室主管為第二層。第

一層暨第二層主管得將該層應負責之部分公務，授權副主管處理。主管公

出請時，由各該層副主管代行其職權。
 

第 15 條
 

本局公務之處理，依性質之繁簡，責任之輕重區分如左：

一、極重要及重要公務由第一層主管處理之。

二、普通公務由第一層主管授權第二層主管處理之。
 

第 16 條
 

本局各處室應就職掌範圍，按前條規定將公務區分極重要、重要、普通三

種，並詳列分層負責明細表簽報局長核定之。
 

第 17 條
 



本局各級人員處理授權事務分別負左列責任：

一、處理事務如有錯誤或顯然越權者依法負責，但無不法行為者，不在此

    限。

二、普通事務以各處室名義行文者，如有錯誤由各有關之處室主管人員負

    責。

三、引用法令案例或文字數字及行文手續之錯誤，由擬稿人及主管科科長

    負責，其關係重大者各處室主管連帶負責。

四、文件繕寫錯誤，由承繕及校對人員負責。

五、文書款項物品之收發，如有遺漏或錯誤，由經辦人員負責，其關係重

    大者，有關人員連帶負責。

六、其他錯誤事項依事實及職務說明書之規定，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第 18 條
 

第一層主管對授權事項如發現被授權人有違反法令、逾越權限或指示原則

者，得隨時糾正之。必要時並得變更授權範圍。
 

第 19 條
 

本局對外行文以局長名義行之。授權事項之行文，由被授權之單位以該單

位名義行文，由相關主管負責核判。
 

第 20 條
 

依分層負責之規定處理公務，如遇臨時特別案件必須緊急處理時，各處室

主管得依其職掌先行處理補請核定。
 

第 21 條
 

各級人員之職責，依其職務說明書之規定。
 

   第 四 章 會議
 

第 22 條
 

本局研擬郵政重要法案、處理重要事務，得由局長召集局務會議討論之。

其決議案由局長核定施行。
 

第 23 條
 

本局為檢討郵政業務得失應按季舉行業務檢討會議，就本局及各區局按期

造報之業務進展及興革情形合併檢討，各單位或人員應將檢討結果及局長

副局長提示事項，研擬執行並提出報告。
 

第 24 條
 

前二條會議之出席人員，為第一層主管、副主管、各處、室、會主管及各

附屬機構主管，其列席人員由局長指定之。
 

   第 五 章 一般事務管理
 

第 25 條
 

本局文書處理依郵政公文處理須知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 26 條
 

本局人事管理依交通事業人員人事管理法令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 27 條
 



本局財務管理依郵政會計制度、財務手冊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 28 條
 

本局事務管理依郵政事務管理規章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 六 章 附則
 

第 29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